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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解釋 



 （一）何謂役男？ 

     以國曆年一月一日為準，男子年滿十 

     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至屆滿卅六 

     歲之年，十二月卅一日除役，此期間 

     稱為「役男」。 

 例一：99－19＝80（年次） 

      即為99年申辦80年次之役男。 

 例二：、99－36＝63（年次） 

      亦即99年度時，63年次役男除役。 
 



 （二）何謂緩徵？ 

     應受常備兵、替代役徵集之役 

     男，經各地市、縣政府核准其 

    「延緩徵集入營」謂之「緩徵」。 

 （三）何謂「儘後召集」？ 

     凡役畢之學生均可申請免除「教 

     育召集」「勤務召集」「點閱召 

     集」之權利故必須申辦 「儘後召 

     集」。 



（四）徵集入營之程序為何？ 

    1、兵籍調查 。（身家調查，每位役男 

                   均需經歷） 

    2、徵兵檢查。（體格檢查，每位役男 

                   均需經歷） 

    3、抽籤。（體位不合格者免抽籤）      

    4、徵集入營。 



二、緩徵及儘後
召集申辦程序 



（一）填寫學生兵役調查表。 

（二）收繳學生兵役調查表。 

（三）建立兵役資料庫。 

（四）篩選（區分役畢、未役、與免 

      役、年齡篩選、戶籍地篩選） 

（五）造冊。 

（六）呈報與函送。 

 



三、延長修業作
業程序 



 （一）完成延修生註冊手續。（學生） 

 （二）教務處提供延修生註冊名冊。 

 （三）完成造冊、呈報函送。（承辦人） 

 本程序只要學生完成註冊手續，業務承辦
單位即會依據已註冊名冊自行主動申辦，
無須同學申請。 

 



四、休、退學作
業程序 



 （一）至教務處填寫休、退學申請 

       表。（學生） 

 （二）至兵役業務承辦人處登錄。 

      （學生） 

 （三）依據登錄資料，每月一日及十 

       五日據以向教務處反向查詢。 

       （承辦人） 

 （四）造冊、呈報函送。（承辦人） 

 



五、役男出國程序 



（一）至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1、役男可至任一鄉鎮市區公所的 

     兵役科辦理。 

    2、攜帶身分證、學生證、印章、 

     護照。 

    3、切記，必須在二個月內回國 



 （二） 

 移民署已開放網路申請 

    網址：境管局網站http： 
//www.immigration.gov.tw 

    我的E政府入口網站http：
//www.gov.tw 

    申請流程：在學緩徵役男網上申辦 

    境管局網站電腦查核 


